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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榮民總醫院臺東分院候床管理機制 

頒修日期:1120816 

一、 目的 

為有效控床、掌握全院各科病床住床及候床情形，提升病床利用率，

降低病患候床時間，特制定本辦法。 

二、 簽床原則 

(一) 所有病床皆由醫師配床並知會護理站： 

1. 尚未滿床時： 

(1) 身心科病患：簽入院之門、急診患者於門診診間或急診護理站填寫入院

書面資料及核對健保 IC卡等證件後，請病患持入院許可證至掛號處辦

理住院手續並引導進行各項檢查，逕行至本院勝利院區身心科病房護

理站報到即可。 

(2) 一般病患(非身心科)：簽入院之門、急診患者於門診診間或急診護理站

填寫入院書面資料及核對健保 IC卡等證件後，請病患持入院許可證至

掛號處辦理住院手續並引導進行各項檢查，再送至護理站報到。 

2. 滿床或預約入床時： 

(1) 身心科病患：於指定入院日當天直接至勝利院區身心科病房護理站報

到並填寫入院書面資料及核對健保 IC卡等證件，請病患送件至掛號室

辦理住院手續。 

(2) 一般病患(非身心科)：於指定入院日當天至本院掛號處報到及核對健保

IC 卡等證件辦理住院手續，由掛號處聯繫病房領取床位號後，請病患

至病房報到填寫入院書面資料，再由病房引導進行各項檢查。 

3. 各科病床分配如下，其中一般急性病床不分科，收住條件不分。 

更生院區 

病床別 
床數 

合計 
差額病床 健保病床 

一般急性床(3F) W31 4 44 48 

呼吸治療病床(3F)  20 20 

勝利院區 

精神急性床(1F)  20 20 

精神慢性床(2~5F)  146 146 

總計 4 230 234 

備註：差額病房收費一般民眾雙人病房 600 元/天，1 間單人病房 1,500 元/天，另一間單

人病房 1,800元/天。 

 

 



 2 

住院天數 
健保住院部分負擔比例 

5% 10% 20% 30% 

急性病房 - 30日內 31-60日 61日以後 

慢性病房 30日內 31-90日 91-180日 181日以後 

備註：1.無職榮民(公費就養者)免收就醫部分負擔費用。 

      2.有職榮民依階級補助比例，餘額需自行負擔。 

 

(二) 收住後的主治醫師： 

1. 門診住院病患原則由該門診醫師為主治醫師，如門診醫師為特約醫師或支

援醫師，則以其指定為主。 

2. 急診住院病患如為內科系，主治醫師以內科醫師輪流收治；如為骨科、精

神科或復健科等時，則以該科醫師為主治醫師。 

(三) 如遇滿床急需收住時，給床優先順序： 

1. 身心科病患 

(1) 119強制就醫病患 

(2) 急診室待床病患 

(3) 具攻擊性病患 

(4) 自殘 

2. 一般病患 

(1) 當天或隔天要開刀病患 

(2) 急診室待床病患 

(3) 預約住院 

(4) 門診待入院病患 

(5) 差額病房轉出 

(四) 惟健保床已滿床時，急診待床或因病情治療需要由主治醫師視病況暫簽住

差額病床者，病房之差價不須繳納，若健保床已空出，須隨即轉入健保床，

不可藉詞推拒，如拒絕轉出差額病床者，即收取差額病房費用。(差額病房

收費：一般民眾雙人病房 600元/天，單人病房 1,500元/天) 

三、 候床須知 

(一) 辦理住院若當時即有床位，在辦妥住院手續後即可入住。 

(二) 滿床時，經主治醫師評估留觀或回家候床者，請至本院健康促進組留下聯

絡電話轉交相關病房，安心等候通知，未接獲電話通知時，請勿先行報到

避免久候。 

(三) 候床病患一律以電話通知，床位原則只保留至當日下午 16時 30分止，於

保留期限前未到院辦理住院者，床位將自動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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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原通知預定住院日因故沒有空床位時，本院將會另行電話通知避免報到後

無床入住窘境。 

(五) 醫師排定預約住院日，身心科患者請依約定日當日至勝利院區身心科病房

護理站報到；一般患者(非身心科)請依約定日當日至掛號處報到，完成住

院手續及各項檢查後，再由專人引導至所屬的病房護理站報到。 

(六) 報到時請攜帶入院許可證、健保 IC 卡、身分證正本、手術及麻醉同意書

(接受手術者)、日常生活用品等。 

(七) 完成住院手續後，健保 IC卡歸還病患，住院期間請隨身攜帶自行保管。 

(八) 等候住院期間如身體不適，請盡速至本院急(門) 診就醫。 

(九) 如欲變更住院日期、或詢問住院相關事宜，請於白天上班時間(上午 08 時

00分-12時 00分及下午 13時 30分-17時 30分)撥打各單位洽詢： 

1. 一般急性病房：分機 3007或 3012 

2. 呼吸治療病房：分機 3003 

3. 身心科病房：330671 

4. 掛號處：分機 1120 

四、 其他：候床人數統計表如附件一，每月由病房造冊於次月 5日前回傳醫企

室彙整。 

五、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另函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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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榮民總醫院臺東分院住院統計表 

序號 病歷號 姓名 病房別 候床起始日 
辦理住院

手續日 

候床

天數 
備註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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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權力 

平等  本院對前來就醫的病人均一視同仁。 

安全  本院所有醫療人員均於胸前配戴名牌，各項診療工作皆依專業進行。 

告知  本院醫師於診治時，會向您或您的家屬告知相關資訊。 

解說  本院醫療人員於各種治療前及治療中，會對您或您的家屬詳細解說。 

自主  您可以自主決定接受何種醫療處置，但您亦可預立醫療指定代理人 

持續  您有權要求並接受合理的持續性照護。 

拒絕  您有權拒絕任何與治療無關之教學、檢驗、測試等相關活動。 

隱私  本院於您就醫過程中所知悉之隱私資訊，依法善盡保密義務。 

申訴  您有合理申訴並得到醫院處理回應的權力。本院申訴專線 089-222995 

 

●為維護您的醫療自主權，本院對所有住院病患提供「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

療意願書」、「不施行心肺復甦術(Do Not Resuscitate) 同意書」、「醫療委

任代理人委任書」及「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意願撤回聲明書」，使醫師對

不可治癒之末期病人，得在尊重其意願之情形下，不施予積極性之治療或

急救，僅提供減輕或免除其痛苦之緩解性、支持性醫療照護措施。 

就醫注意事項 

一、不可借(冒)用他人身份或健保卡就醫，否則應負法律責任。 

二、病人應遵守醫院所訂的規則，尊重醫護人員及其他病人的權利。 

三、請您在簽立相關同意書、說明書或在作決定前，務必充分了解其內容，

並接受治療後可能結果。 

四、請您將病情及藥物過敏病使誠實告知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以配合提供

適當之醫療服務。 

五、請勿攜帶寵物入院，以預防傳染疾病及擾亂安寧。 

六、本院全面禁菸、禁嚼檳榔及於指定區域內禁止使用手機。 

七、本院禁止攜帶危險物品及法定違禁品。 

八、為維護您財物的安全，請勿攜帶貴重物品到醫院。 

九、請您尊重專業及恪遵法律，不要要求醫事人員提供不實的資訊或診斷證

明。 

十、為維護您的權益與健康，未經醫師同意，不得於住院期間服用醫師處方

以外之藥物。 

院區環境安全注意事項 

禁止喧嘩、追逐、跑跳。 

禁止攜帶寵物入院，導盲犬除外。 

禁止嚼食檳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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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攜帶違禁物品。 

禁止推銷物品。 

禁止燃燒物品。 

請勿使用易招致危險之電器。 

請勿於標示有「禁止使用行動電話」之區域使用行動電話。 

 


